附中零散采购询价文件
电窑 DFA-200型采购项目询价文件
一、项目编号：附中零散采购2018-001
二、项目名称：尼得科 （NIDEC）电窑 DFA-200型采购项目
三、采购预算：67242元
四、采购设备清单与技术参数（或服务需求）
	仪器设备名称
	技术指标
	数量
	单位
	参考图样

	尼得科 （NIDEC）电窑 DFA-200型
	·外观尺寸：W1120 x D900 x H1390mm
★炉内尺寸：W570 x D500 x H700mm (0.2m³)
★电量：三相 380V，23A，15KW
★最高烧成温度：1300℃    
·重量：500kg
·烧成方式：电脑智能控温、自动烧成
·电炉丝式样：线圈式
·窑炉材质：耐火隔热砖+隔热板  壁厚不小于140mm
·电窑配有漏电断路开关
★电窑能够烧制氧化和还原气氛。
·以下为窑炉附件(质量、材质、数量等必须满足烧成工艺需要)：  
 1、棚板：450×400×11mm （铺1块） 7块
 2、支柱（L型）：高60mm 18个,90mm 15个,120mm 12个，150、210mm 各6个 
 3、支柱（色子型）：30×50×60mm  4个
20×30×40mm 24个
 4、电源线：1根 长度4米 
 5、电窑还原烧成专用燃烧器：1套
（带★参数配置要求为必须满足的实质性响应内容，提供相应的产品使用说明书作为技术证明文件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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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本要求
1.本询价文件要求中，凡标有“★”的条款为“不允许负偏离的条款”，报价文件对这些条款的任何负偏离，将导致其成为无效报价。报价人在响应询价文件中对这部分内容应尽量列出具体参数或作出详细应答。
2.报价人应提供已注册品牌制造商原装、全新的、符合国家及用户提出的有关质量标准的设备。设备在正确安装后，能确保在正常的使用过程中安全、可靠，并达到有关规定的要求。设备应符合中国政府颁布的产品、质量、技术、安全标准及环保标准。
3.所有货物及设计、制造、测试和安装都应符合采购时已颁布的现行中国国家或国家认可的（部颁、行业）标准和国际标准化组织以及等效或更优的其他国家的权威性标准和规范的有关条文。
4.投标文件的数量和签署
1）投标人应编制报价文件一式叁份，其中正本一份和副本贰份，投标文件的副本可采用正本的复印件。每套投标文件须清楚地标明“正本”、“副本”。若副本与正本不符，以正本为准。
2）投标文件的正本需打印或用不褪色墨水书写，并由法定代表人或经其正式授权的代表签字。授权代表须出具书面授权证明，其《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应附在投标文件中。
3） 投标文件中的任何重要的插字、涂改和增删，必须由法定代表人或经其正式授权的代表在旁边签章或签字才有效。
六、评审方法
在满足用户需求的前提下，按“价低者得”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
七、交货与验收
1. 交货时间：评审结束后45天内，中标人将货物送达广州市昌岗东路257号广州美术学院大院，由招标人验收。
2.采购人在核验货物无误并对货物试运行正常后签发验收证明。
3.货物验收合格，双方签署正式采购合同。
八、付款方式

签订合同正式生效后的10个工作日内，采购人一次性支付中标人货物价款的95%，在约定的货物质保期满后10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合同价的余额5%，收到货款后，中标人向采购人开具合法的正式发票。
九、质量保证和售后服务
★1.设备免费保修期限：验收合格后1年，保修期自双方代表在货物安装调试后的验收证明文件上签字之日起计算。
2.质保期内，如货物或零部件因质量原因出现故障而造成短期停用时，则质保期和免费维修期相应顺延。如停用时间累计超过60天则质保期重新计算。
3.在保修期内，如货品非因采购人的人为原因而出现的问题由中标人负责包修、包换或包退，并承担修理、调换或退货的实际费用。
4.保修期内，中标人负责对其提供的货物整机进行维修和系统维护，不再收取任何费用，但非中标人责任的人为因素、自然因素（如火灾、雷击等）造成的故障除外。
5.货物故障报修的响应时间为2小时，且在12小时（连同前面时间计算）内处理完毕。规定时间内未处理完毕的，中标人在48小时内提供不低于同等档次货物供用户使用至故障货物能正常使用为止。
6.保修期间，同一硬件一个月内连续2次出现同一故障，中标人须无偿更换同一档次货物。
广州美术学院附中办办公室
2018年4月16日
